
不動產經紀業執業注意事項

內政部地政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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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

公平交易法 消費者保護法
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

定型化契約 倫理規範

其他執業應具備之專業法規

不動產經紀業執業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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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消費糾紛件數統計



4

糾紛原因 97年 98年 99年 100年 101年 102年 103年 104年 合計 

1.房屋漏水問題 299  207 254 249 282 308 259 192 2,050 

2.隱瞞重要資訊 173 150 133 175 148 191 199 135 1,304 

3.施工瑕疵 177 253 95 98 105 100 138 117 1,083 

4.「定金」返還 162 186 139 74 85 112 77 93 928 

5.契約審閱權 166 161 123 103 70 73 80 59 835 

6.終止委售或買賣契約 144 110 90 129 148 194 189 181 1,185 

7.仲介「斡旋金」返還 75 77 99 98 78 100 70 58 655 

8.標的物貸款問題 81 103 47 60 42 32 56 32 453 

其他(略)          

合  計 1,993 1,882 1,608 1,619 1,636 1,905 1,912 1,753 14,308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房地產消費糾紛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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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現況

經紀業 經紀人 經紀營業員 營業
保證
金額

許可
家數

備查
家數

營業
處所

領證
人數

受僱
人數

領證
人數

受僱
人數

7,912 6,700 1,038 11,262 8,343 149,728 37,894
22億8
千8百
萬餘元

資料來源：內政部地政司 統計日期：105年2月29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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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經營要件

 向主管機關申請許可

 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

 向全聯會繳存營業保證金

 加入所在地同業公會(限6個月內開業)

 僱用具備經紀人員資格者執行業務

 經營者不得有犯罪等情事(消極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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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營「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及「不動產代銷經紀
業」之公司或行號，依商業團體法第12條第1項規定，
應至少選擇其中一業加入登記所在地之同業公會為會
員。

(內政部104年6月2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5016號函)

同時兼營不動產仲介及代銷業務者，雖得選擇其中一
業加入同業公會為會員，惟仍應遵守加入登記所在地
同業公會之規定，除該業登記所在地均未設立仲介及
代銷經紀業同業公會，始得加入鄰近直轄市或縣(市)
同業公會。

(內政部105年2月4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50403151號函)

Q:經紀業入會有何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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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保證金制度

設置目的

基金特性動支要件

基金保管

提供損害賠償之用
健全不動產經紀制度

全聯會受理繳存
設置專戶儲存
組成管委會保管及運用
業者擔任委員人數限制

受害人取得執行名義
仲裁成立
基金管委會決議支付
孳息運用於健全制度

獨立於業者及人員之外
基金權利隨組織移轉
繳存總額內代為賠償
解散歇業退還原繳金額



營業員經驗認定
 取得營業員資格

後＋所得扣繳資料
證明

 條例施行前從業
人員＋所得扣繳資
料證明

具備1年以上
營業員經驗

領取經紀人證書

專業科目＋國文
 民法概要
 不動產估價概要
 土地法與土地相關

稅法概要
 不動產經紀相關法

規概要

考試科目

國家考試及格

不動產經紀人資格取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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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

訓練時數
不得少於
30小時

訓練課程
三大類共
10科目

訓練合格 通過測驗

60分合格
選擇題試
題100題

測驗時間
2小時

登錄領證

向仲介業
或代銷業
全聯會申
請辦理

10



定期參訓換證

證書有效期限4年
持4年內完成專業訓練30小時以上證明文件

經紀人證書

證明有效期限4年
持4年內完成專業訓練20小時以上證明文件

經紀營業員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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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證明因故被註銷或其有效期
限屆滿後已不具營業員資格，如欲重新申辦登
錄，自應檢附完成不動產經紀營業員資格取得
之專業訓練30個小時以上證明書等相關申請文
件，向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團體辦理。

(內政部99年10月28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90050118號函)

Q:營業員證明逾期如何申請重新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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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人原領證書逾有效期限而未辦理換發證書者，
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第1項及其施行細
則第18條規定，應由原核發機關註銷原證書，原證
書即喪失效力，經紀人不得以此逾期之證書繼續執
行業務，其充任資格則欠缺同條例第13條第1項所
稱「領有不動產經紀人證書」之要件。

原領經紀人證書已逾有效期限仍繼續執行業務，則
所屬經紀業可謂僱用未具備經紀人資格者從事仲介
或代銷業務，依違反同條例第17條規定辦理。

(內政部96年1月2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55449號函)

Q:經紀人員證書逾期失效
可以繼續執業嗎？



經紀人員設置標準

• 至少應置經紀人1人營業處所

• 銷售總金額達6億元以上
者，至少應置經紀人1人

非常態
營業處所

• 經紀營業員每逾20名，
增設經紀人1人

人員比例

• 不得為自己或他業者執業
• 經原屬業者同意不在此限

專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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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經紀人員自己之房屋可以由任職
之經紀業指派本人進行銷售嗎？

仲介業務之性質，包含居間、委任及代理之混合契約，
倘經紀人員將自己所有之房屋委託其所任職之經紀業
銷售，再由該業者指派該經紀人員本人進行銷售，則
已使經紀人員本人(即房屋所有權人、委託人)與代理
人、居間人或受任人之受僱人歸屬為同一人，有違代
理、居間或委任契約之本意，縱使該經紀人員以經紀
業之名義對外執行仲介業務，仍恐有失公正執行業務
立場，甚或影響交易當事人另一方之權益，即有涉本
條例第16條所稱為自己執行業務之效果，實難以兼
顧交易當事人雙方之權益，自為該條規定所不許。。

(內政部104年3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40633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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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之業務責任(1)

 經紀業許可文件（影本）

 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影本）

 不動產經紀人證書（影本）

 報酬標準及收取方式（代銷業不適用）

營業處所應揭示之書件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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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業公會會員證書」及「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其影
本為經紀業開業後申請備查及其營業處所應揭示之必要
文件；經紀業未於營業處所明顯之處揭示相關證照書件，
由主管機關依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9條第1項第1
款規定處罰。

為落實經紀業之管理與輔導，強化同業公會自律管理之
功能，主管機關於受理經紀業申請備查或對經紀業營業
處所實施業務檢查時，應注意其所檢附或揭示之「同業
公會會員證書」與「不動產經紀人證書」或其影本，應
以有效期限內者為限；又若發現經紀業營業處所揭示之
證書逾有效期限者，自得依前開條例第29條第1項第1
款規定辦理。

(內政部95年1月2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724733號函)

Q:揭示逾期失效之證書有無違法？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報酬計收標準規定

服務報酬總額不

得超過不動產實

際成交價金6%或
1.5個月租金

報酬標準為收費
之最高上限，並
非主管機關規定
之固定收費比率

本於自由市場公
平競爭原則個別
訂定明確之收費

標準

違規者加計利息後加倍返還行政處罰
18

經紀業之業務責任(2)

禁止收取差價及其他報酬

Q：低總價物件可以約定收取最低服務報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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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律管理提升服務品質



20

經紀業之業務責任(3)

簽訂委託書後方得刊登廣告及銷售

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與事實相符

廣告應註明經紀業名稱

經紀業名稱為公司或商業登記之名稱

不得逕以加盟店名稱替代經紀業名稱

Q：廣告未註明業者名稱與廢棄物清理法有無一事二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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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與委託人簽訂之委託銷售契約書內容如有變
更者，應以書面約定之，不得以口頭方式約定。

經紀業應以委託銷售契約書（或委託銷售內容變更
同意書）所載「委託銷售價格」刊登廣告，始符廣
告應與事實相符之立法精神。

(內政部100年10月31日研商「如何規範不動產仲介經紀業者
刊登廣告之銷售價格等相關事宜」會議結論)

委售價格應為明確且固定之金額，不得以定型化契
約條款約定以區間價格方式為之。
(內政部104年11月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440467號函)

Q:委售價格變更得否以口頭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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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營店或獨立品牌店部分：

廣告及銷售內容應註明經紀業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之
名稱，或為廣告製作簡明扼要及經紀業實務需要，得適
度簡化為足以使消費者辨識該廣告責任之經紀業名稱。

加盟店或加盟經營部分：

依直營店方式註明經紀業名稱外，應另標明加盟店或
加盟經營字樣，尚不得逕以加盟店名稱替代不動產經紀
業管理條例第21條第2項規定之經紀業名稱。

(內政部98年10月2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80725218號函)

Q:廣告註明經紀業名稱之執行方式？



23

不動產廣告之用途倘與法定用途及建造執照或使用執照所
載不符，即難認該廣告與事實相符；又經紀業與委託人簽
訂之委託契約內容如與事實不符者，經紀業仍應依不動產
經紀業廣告處理原則規定修正廣告內容，以臻明確。

(內政部102年12月16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26041241號函)

經紀業刊登不動產廣告之內容，就揭示不動產用途部分，
倘所銷售不動產之法定用途與實際用途有不一致之情形者，
自應於其所刊登之廣告內容適當處明確揭示該不動產之法
定用途及實際用途，且在客觀上足以使不特定多數人知悉
其事實狀況，始符合經紀業刊登廣告真實性之義務。

(內政部104年3月5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0406497號函)

Q:如何於廣告中刊登不動產之用途？



廣告查處分工

內政部

經紀業管理條例

經紀業個案廣告

未標明加盟店或
加盟經營字樣

其他

公平會

公平交易法

服務品質、企業
形象、行銷策略
等虛偽不實

建商與經紀業者
俱為廣告主

其他
24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兩岸關係條例)
 大陸地區物品勞務服務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管理

辦法
 大陸不動產開發及交易不得在臺灣地區從事廣告活動

法令規範

 廣告委託、受託或自行刊登者

處罰對象

 新臺幣10~50萬元罰鍰(兩岸關係條例第89條)

罰則

大陸不動產廣告之禁止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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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紀業之業務責任(4)

重要交易文件應指派經紀人簽章

經紀人

簽章

1.出售

委託書

2.承購

要約書

3.定金

收據
4.廣告稿

5.不動產

說明書

6.買賣

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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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兼顧實務作業與買賣雙方權益，經紀業應於交付不動
產買賣契約書予買賣雙方時，該契約書均應由經紀人完
成簽章。縱使仲介公司及買方所持有之買賣契約書均有
經紀人簽章，惟賣方所持有之買賣契約書無經紀人簽章，
即有違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第1項規定。

(內政部95年7月11日內授中辦地字第0950047568號函)

買賣案件分由買賣雙方不同經紀業居間成交者，由於買
賣雙方之立場及權利義務關係具有相對性，且雙方經紀
業均分獲有報酬，自當善盡受託人義務，各自指派經紀
人於買賣契約書上簽章，及留存該已簽章契約書檔案。

(內政部104年7月7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41305617號函)

Q:重要交易文件當事人留存部分
漏未簽章是否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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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與委託人交易之相對人(買方)解說

解說前應經委託人(賣方)簽章

簽約時由經紀人交付買方並由買方簽章

視為買賣或租賃契約書之一部分

經紀業之業務責任(5)

製作及解說不動產說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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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方簽訂要約書前，經紀業所提供之不動產說明書內容
或資訊足以影響買方是否要約(購買)之決定，倘買方之
要約經賣方承諾並送達買方時，雙方即負有簽訂不動產
買賣契約之義務。是以經紀業所屬經紀人員促使買方簽
訂要約書之過程，當屬經紀人員執行業務過程之一部分，
依本條例第23條規定，自應提供不動產說明書向買方解
說，並於解說前由賣方簽章；該說明書亦應由經紀業指
派經紀人簽章。

(內政部101年6月29日內授中辦地字第1016035770號函)

Q:買方要約前應否提供說明書解說？



指派經紀人簽章

解說前應經賣方簽章

向買方解說(含解說不實)

提供買方必要之資訊

6~30萬元罰鍰

申誡處分

申誡處分

3~15萬元罰鍰

說明書行政規範與責任(1)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

簽約時交付買方並由其簽章，視為契約之一部分30



不得蓄意矇蔽欺罔

解說人應簽章

不得蓄意欺罔

6~30萬元罰鍰

6~30萬元罰鍰

說明書行政規範與責任(2)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倫理規範

不動產代銷經紀業倫理規範

31



說明書民事規範與責任

 經紀業因經紀人員之故意或過失致交易當事人受損害

者，該經紀業應與經紀人員負連帶賠償責任(不動產經
紀業管理條例第26條)。

損害賠償責任

 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理
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為之(民法第535條)。

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
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履行
能力或訂立該約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7條)

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

32



解說義務之程度

解說≠交付

故不動產經紀人員（只交付）未為解說、為不實
之解說、為不完全之解說，為解說後相對人仍無
法理解，皆未盡其解說義務。

解說是使相對人因為不動
產經紀人員的『說明』而

『理解』之謂

33



製作說明書常見錯誤

 未確實檢視調查屋況即依屋主所述或現況說

明逕行製作不動產說明書

 帶看或簽訂買賣契約書後，始製作不動產說

明書

 未完成委託人或經紀人簽章即提供解說

 僅簽約時交付而未解說不動產說明書

 客戶留存部分漏未由不動產經紀人簽章

 要求客戶要約或斡旋前未解說不動產說明書

 以不動產委售標的現況說明書替代不動產說

明書內容34



1

2

3

4

5

經紀業之業務責任(6)

提供雙方類似不動產之交易價格

提供雙方有關契約內容規範之說明

提供買受人或承租人不動產必要之資訊

告知買受人或承租人依專業查知之不動
產瑕疵

協助買受人或承租人對不動產進行必要
之檢查

35

書面同意始得同時接受雙方委託



歸責經紀業事由 經紀業負責任

經紀人員故意或過失 經紀業與人員負連帶責任

受害人向全聯會求償 營保金繳存總額內代償

36

經紀業之業務責任(7)

損害賠償責任



37

經紀業之業務責任(8)

不得無故洩漏他人秘密

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業務檢查

標明「加盟店」或「加盟經營」

經掣給收據

遵守經紀業倫理規範(借牌、侵擾所有權
人…等)



定型化契約規範(消保法)

 中央主管機關得選擇特定行業，擬訂定型化契約應記

載或不得記載事項，報請行政院核定後公告。
 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係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

項所作抽象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屬實質意義之法規

行政管制措施

 違反公告之定型化契約，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
 公告應記載之事項，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仍構成

契約之內容。

契約效力(構成)

 業者使用之定型化契約，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
 違反公告之應記載或不得記載事項者，經令其限期改

正而屆期不改正者，處新臺幣3~30萬元罰鍰。

行政查核及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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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契約訂立之原則

 簽約前合理的審閱期間(30日內)

 符合平等互惠原則及誠信原則

 「個別磋商條款」效力優於「定型化契約條款」

 避免發生異常條款的問題

 條款發生疑義時應為有利消費者的解釋

 遵守政府公告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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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契約書範本類型

預售屋買賣契約書

成屋買賣契約書

預售停車位買賣契約書

不動產委託銷售契約書

房屋租賃契約書

房屋委託租賃契約書

契約類型

5天

5天

5天

3天

3天

Ⅴ

Ⅴ

Ⅴ

Ⅴ

研訂中

3天 Ｘ

審閱期
應記載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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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型化契約效力比較

契約書範本

僅提供各界締約參
考使用，具教育及
示範作用，對契約
當事人並不具強制
拘束力

定型化契約
應記載事項

具有相當於法規之
拘束力，若企業經
營者違反公告之定
型化契約應記載或
不得記載事項之條
款，消費者得主張
該條款無效



契約審閱期
不得以定型化契約條款約定拋棄之

委售價格不得以區間方式為之

服務報酬應由消費者與房仲業自行議定
(費額不得以定型化契約條款預先定之)

委託人沒收買方之定金應支付不超過該
定金50％作為服務費用(不得逾約定服務報酬)

委售契約應注意事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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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售契約應注意事項(2)
受託人(房仲業)之義務

• 受託處理事務應以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之

• 據實提供最近3個月成交行情，供訂價參考

• 隨時向委託人報告銷售狀況

• 買方之要約書應於24小時內轉交賣方

• 代收買方定金應經委託人(賣方)同意授權(24hr內)

要約書(附件)

• 要約書經賣方承諾，雙方應負簽立本約義務
• 不動產說明書為要約書之一部分
• 買方於要約期限內有撤回權，但賣方已承諾並送
達買方者，不在此限

• 不得約定在契約成立前，受託人得向消費者收取
斡旋金、定金或其他任何名目之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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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條款文意相同未影響消費者權益
不以逐字逐句相同為必要

不得約定因委託人債務過高而由房仲業
者代為保管定金

買方違約不買除沒收定金(部分作為服務
費)外，尚不得包括簽約金(即已付價款)

不得約定買賣契約於收受定金時
即成立生效

委售契約應注意事項(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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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完畢

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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